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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公共衞生理由觀察貓狗  
 
 
  《狂犬病條例》 (第 421 章 )就預防和控制狂犬病，以及
相關事宜訂定條文。  
 
2.  第 421 章第 7(1)(d)(i)及 7(1)(d)(iv)條訂明，特准人員 1

如有合理理由相信，某動物未依照法例規定接種狂犬病疫苗 2

或曾咬人，特准人員可捕捉及扣留有關動物。此外，根據第 421 章
第 13(1)(c)條，特准人員可發出書面指示給動物的畜養人，着令
他將該動物送交檢疫中心、觀察中心或其他指明地方予以扣

留，扣留期由特准人員在指示內指明。如任何人在合理期間內

沒有遵從有關指示，特准人員可將該動物捕捉及移往檢疫中

心、觀察中心或其他扣留地方，扣留期按他認為需要而定。任

何人無合理解釋而不遵從特准人員向他發出的指示，即屬犯

罪，可處罰款 10,000 元。  
 
3.  根 據 《 貓 狗 條 例 》 (第 167 章 ) 3， 第 6(1)(b)(i)及
6(1)(b)(iii)條賦權任何警務人員或任何獲授權人員 4可捕捉、移走

與扣留任何他有合理因由相信患有任何傳染病的狗隻或貓隻，

或他有合理因由相信曾在公眾地方或非公眾地方咬噬或襲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第 421 章，特准人員指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、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

長或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授權的人。  
2 根據《狂犬病規例》 (第 421A 章 )，狗主必須為所有超過 5 個月大的狗

隻領取牌照、植入微型晶片和接種狂犬病疫苗。  
3 第 167 章就畜養、規管及管制狗隻和貓隻、禁止屠宰狗隻和貓隻，以及

相關事宜訂定條文。  
4 根據第 167 章，獲授權人員指獲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授權的人。  



任何人的狗隻。第 167 章第 9 條訂明，任何狗隻或貓隻或其他
東西如根據該條例遭捕捉或檢取，須扣留在獲授權人員所指明

的地方，為期一段獲授權人員所指明的期間。  
 
4.  近日發生漁農自然護理署在接獲公眾投訴後，命令兩頭

貓隻須接受觀察的事件，引起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及公眾人士

的關注。相關的剪報載於附錄。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10 月
31 日舉行的會議上，討論 "基於公共衞生理由觀察貓狗 "一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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